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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學 院 

1 0 3學 年 度 第 六 次 院 務 會 議  

會 議 記 錄 

 

 

 

中 華 民 國 年 1 0 4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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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學 院 1 0 3 學 年 度 第 六 次 院 務 會 議 議 程  

時 間：中華民國104年4月9日 (星期四)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地 點：嘉東校區創意樓AS306室 

主 席：沈院長 健華                                   記錄：曾裕仁 

出席人員：沈院長 健華、林主秘 三 立 、徐主任 菱松、韋主任 明淑、陳主任

聰獻、宣老師 仲華、蔡老師 瑋娟、張老師 美鈴、林老師 靜欣、許

同學 雅婷、林同學 竺玲 

壹、主席致詞 

一、請各單位，配合各行政單位要求之行政作業期限，如期繳交。若需要

院彙整表件，並請於期限前二日前繳交院秘書彙整。 

二、院級各類委員會，各單位若需提案，請於預定開議日期前二日提交相

關文件。 

三、4月14日技研中心訪視，本案由副院長負責，蔡佳芳老師協助辦理。 

四、各單位主管務必以身作則，並注意各系、中心所送出之文件的正確性。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上 次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承 辦 單 位 

一 
審議本院103學年度第1學期重

點工作執行情形 
照案通過 院部 

二 
審議本院103學年度第2學期重

點工作行事曆 
照案通過 院部 

三 
審議生物技術系103學年度第1

學期重點工作執行情形 
照案通過 生物技術系 

四 
審議生物技術系103學年度第2

學期重點工作行事曆 
修正後通過 生物技術系 

五 
審議幼兒保育系103學年度第1

學期重點工作執行情形 
照案通過 幼兒保育系 

六 
審議幼兒保育系103學年度第2

學期重點工作行事曆 
修正後通過 幼兒保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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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上 次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承 辦 單 位 

七 
審議體育教學研究中心103學

年度第1學期重點工作情形 
照案通過 

體育教學研究

中心 

八 
審議體育教學研究中心103學

年度第2學期重點工作行事曆 
修正後通過 

體育教學研究

中心 

九 
審議通識教育中103學年度第1

學期心重點工作執行情形 
照案通過 通識教育中心 

十 
審議通識教育中心103學年度

第2學期重點工作行事曆 
修正後通過 通識教育中心 

決議： 

參、工作報告 

  (無)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審議本院104學年度預算編列表冊，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健康

學院) 

說 明： 

一、依據會計室會計組公告:104學年度預算編製作業要開始了,請各單

位填報「104學年度預算編列表冊」。 

二、本院104學年度預算編列表冊如附件(資料夾)。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審議本院「環球科技大學健康休閒產業研發中心設置要點」修正

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健康學院) 

說 明： 

一、依據本院組織變革，原「環球科技大學健康休閒產業研發中心(以

下簡稱本中心)設置要點」擬修訂_______。 

二、本院「環球科技大學健康休閒產業研發中心設置要點」，修正對

照表如附件一(P.05)。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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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審議本院「環球科技大學健康學院學生技術證照相關專業科目加

分辦法」訂定，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健康學院) 

說 明： 

一、依據本校學生學則第五章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訂定「環球

科技大學健康學院學生技術證照相關專業科目加分辦法」。 

二、本院「環球科技大學健康學院學生技術證照相關專業科目加分辦

法」如附件二(P.07)。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審議本院「環球科技大學健康學院院務改善提案辦法」訂定，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健康學院) 

說 明： 

一、依據本院院務會議改善要點，訂定「環球科技大學健康學院院務

發展提案辦法」。 

二、本院「環球科技大學健康學院院務發展提案辦法」如附件三(P.11)。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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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環球科技大學健康休閒產業研發中心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中心隸屬健康學院，並設置三組： 

(一)業務組：負責行政庶務，包括研

擬發展規劃、協調研究專題及

推動整合研究。 

(二)研究開發組：負責有關健康或休

閒產業發展所需前瞻性科技或

服務之開發與研究。 

(三)技術服務組：協助規劃商標、申

請專利、技術作價及媒合技

轉，同時協助承接產學合作、

研究委辦或委辦承訓案。 

第二條 

本中心隸屬民生學院，並設置三組： 

(一)業務組：負責行政庶務，包括研

擬發展規劃、協調研究專題及

推動整合研究。 

(二)研究開發組：負責有關健康或休

閒產業發展所需前瞻性科技或

服務之開發與研究。 

(三)技術服務組：協助規劃商標、申

請專利、技術作價及媒合技

轉，同時協助承接產學合作、

研究委辦或委辦承訓案。 

 

第六條 

本中心評鑑方式 

(一)本中心自通過後第三年起，每二

年一次，接受健康學院所組之

評鑑委員會評鑑之。 

(二)評鑑就本中心二年內的相關研

究、推廣、服務等三大領域進

行評鑑。 

(三)評鑑運作相關事宜，由學院辦公

室訂定之。 

第六條 

本中心評鑑方式 

(一)本中心自通過後第三年起，每二

年一次，接受民生學院所組之

評鑑委員會評鑑之。 

(二)評鑑就本中心二年內的相關研

究、推廣、服務等三大領域進

行評鑑。 

(三)評鑑運作相關事宜，由學院辦公

室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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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健康休閒產業研發中心設置要點 

103學年度第6次院務會議 (103.04)訂定 

一、本校為鼓勵匯集研發能量，增加健康暨休閒產業整合性研究發展之成果，

依據環球科技大學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辦法，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健康休

閒產業研發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中心隸屬健康學院，並設置三組： 

(一)業務組：負責行政庶務，包括研擬發展規劃、協調研究專題及推動整

合研究。 

(二)研究開發組：負責有關健康或休閒產業發展所需前瞻性科技或服務之

開發與研究。 

(三)技術服務組：協助規劃商標、申請專利、技術作價及媒合技轉，同時

協助承接產學合作、研究委辦或委辦承訓案。 

三、本中心置主任一名，綜理本中心業務；研究人員若干名，協助主任推動中

心相關任務及業務。中心主任之遴選由院長推薦學術專長相符或資源整合

推動有力之教師，並簽請校長核定聘任之；研究人員由主任簽請院長及校

長核定聘任之。 

四、本中心為推動各項業務，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會議主席由中心主任

擔任之，並得經院長同意後邀請相關單位人員出席或列席會議；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 

五、本中心各項收支使用，依據本校「產學合作經費收支實施要點」辦理。 

六、本中心評鑑方式 

(一)本中心自通過後第三年起，每二年一次，接受健康學院所組之評鑑委

員會評鑑之。 

(二)評鑑就本中心二年內的相關研究、推廣、服務等三大領域進行評鑑。 

(三)評鑑運作相關事宜，由學院辦公室訂定之。 

七、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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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環球科技大學健康學院 

學生技術證照相關專業科目加分辦法(草案) 

 
第  次院務會議通過(   .  .  ) 

第一條 為配合技職教育發展趨勢及國家推動證照制度的建立，特依據本校學則第五章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第一款，訂定「環球科技大學健康學院學生技術證照相關專業科目加分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院學生在本校修業期間，經系務會議或課程委員會所認列之證照，得依本辦法申請相關專

業科目加分，申請表如附件一。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相關專業科目，係由本院各系課程委員會就該職種所涵蓋的主要專業領域決定，

並請系公佈於系網頁，惟相關專業科目，以四科為限。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之加分，係以該相關專業科目學期總分為基礎，通過甲級或相當級別者，得加分

十分；乙級或相當級別者，得加分七分；通過丙級或相當級別者，得加分四分；相同職種以

最高級別為加分依據，若該科加分之後，總分超過一百分時，則以一百分計算。 

第五條 本辦法所稱相當級別者，係由各系課程委員會議加以審定。 

第六條  (一)學生申請加分，經核定後，得在相關專業科目中，任擇一科或多科加分，惟加分總數，

不得超過本辦法第五條之規定。 

(二)惟申請加分期限不得超過每學期期末結束日期。 

第七條  本辦法申請加分受理單位為各系或系助理或系主任所指定之教師，其流程圖如附件二。 

第八條  本辦法所核發之加分卷(如附件三)，只限持卷人使用，不得轉讓，若經查有變更、塗改或偽

造者，得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相關規定議處。 

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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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健康學院        系 

學生技術證照相關專業科目加分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申請人  班級  學號  

通過檢定職種  

級別  核定級別  

或相當級別  
核定加分 

分數 
 

核定 

級別  等級 

主任  

分數 分 

 

證   照   影   本   粘   貼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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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加分作業流程圖 

 
學生憑證照填寫申請書(含加分卷) 

 

 

 

        通知原因     不通過     系助理書面審查 

 

 

 

院長/系主任核定 

 

 

 

 

系助理 

核發加分卷 

 

 

 

 

學生向相關 

專業科目教師 

出示加分卷 

 

 

 

教師加分並註記於成績表 

 

 

 

學生繳回加分卷(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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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健康學院         系 

技術證照相關專業科目加分卷 
編號：        

持卷人： 日(夜)  系 年級 班 

姓名  學號：  

申請職類：  項目  級別  

核定加分數： 

申請加分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加分： 加分： 加分： 加分： 

持卷人： 持卷人： 持卷人： 持卷人： 

學號： 學號： 學號： 學號： 

班級： 班級： 班級： 班級： 

教師簽名 教師簽名 教師簽名 教師簽名 

註：1.教師簽名後，該加分卷視同已核銷。 

2.教師簽名後，本卷請自行影印留存，正本送交各系辦公室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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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環球科技大學健康學院院務改善提案辦法(草案) 
 

 

第  次院務會議通過修正(        ) 

第一條 為鼓勵同學參與院務發展，踴躍提供具體建議以改善學習環境，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健康

學院院務改善提案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依本辦法所提出的改善提案，依其等第給予加分獎勵，四等加該科目總分 0.5 分；三等加

1 分；二等加 1.5 分；一等加 2 分；優等加 3 分。若該科目加分後超過一百分，以一百分計。

所謂「該科目」係指受理提案教師所任教之科目，惟以本院各系所開設的專業科目為主。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提案，係指同學就下列主題提出具體改進建議，其範圍如下： 

一、有關本院各項辦法或行政措施之各項改善。 

二、本院學習環境改善。 

三、交通安全之提高。 

四、教學品質之提升。 

五、其他應興革事項。 

下列主題不得作為提案範圍： 

一、公知之事實。 

二、無具體可行之改善內容。 

三、對人身或政策之批評。 

四、學業成績相關問題。 

五、已經採用案件。 

 

第四條 本辦法之評審內容及計分如表所示 

 

 

 

 

 

 

 

 

 

 

最高分為 100 分，依總分高低區分五等，60 分以下為四等；61-70 分為三等；71-80 分為二等；

81-90 分為一等；91 分以上為優等。 

 

第五條 學生依本辦法至院本部網頁下載改善提案單（如附件），並向擬加分科目之任課老師提出改善

提案。 

 

第六條 為有效推動本辦法，得由院長遴選本院教師 3-5 人，學生代表 1-3 人組成推動小組，以負責審

議爭議提案，以及負責各項推動事宜。 

 

第七條 學生改善提案內容之審核，二等（含）以下由系主任核定後提案學生，一等及優等由院長核定。

核定後之影本或___公告於各系公佈欄或系網頁。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評價要素 加權 評定尺度 

效果 4 
相當有效果 有效果 有一點效果 無效果 

10 6 4 0 

創新 3 
優秀新案 優良新案 複合新案 有前案 

10 8 6 0 

實施 3 
近期可實施 修改後立刻實施 可實施 無法實施 

10 8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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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健康學院學生系務發展改善提案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提案人  班

級 

 學號  

問題或現況描述 

 

改善建議 

 

申請加分科

目 
 任課老師 

 

評審結果 

(敬請任課教師填寫) 

初審 
 

(任課教師簽名) 

複

審 
 核定  說明 

等  等  等 
  

1. 由任課老師初審，二等(含)以下，由系主任核定；一等及優等由院長核定。 

2. 評審結果副本於公佈欄公告週知。 

 


